
调取证书的复函

至：巴彦淖尔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

贵单位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来函已收悉，现回复如下：

经我方查证

1. 您单位调取的：校 HZ-2025050005 非我公司出具的证书；

2. 系 统 查 询 到 ： 贵 单 位 所 需 要 求 证 的 证 书 与 我 们 系 统 校

HX-2025050005 的证书高度相似，但数据完全不同。现将此证书复印

件附后，以供核对。

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监督与支持！

此致

敬礼！

华准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三

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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